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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称

原告张三向本院起出的诉讼请求：1、位于A市一号房屋为原告张三所有，请求法院
停止对该房产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M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2日，张三收到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张三不服法
院的裁定结果，认为该裁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M公司所申请执行的财产位
于A市一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产）为张三所有，而不属于S公司所有。张三在
S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前提下，于2012年1月4日与S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
售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三履行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约
定的付款义务，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张三所购买的涉案房产尽管没有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以及过户手续，但造
成此结果的责任不能归咎于张三，而是S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已经交
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其享有的对涉案房屋的物权期待权
优先于建设工程款、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本案M公司享有的债权源自A市信用社
与S公司因金融借贷发生的债权以及因债权所设立的抵押权，不能优先于已经全额
支付购房款的物权期待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案外人就执行
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第三款：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及本法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
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的规定，张三对本案诉争房产享有的民事权
利足以排除M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M公司对涉案房产申请执行是错误的，其行
为没有法律依据。M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受让A市信用社的债权后，向人民法院
提出申请，请求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65套房产抵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
作出《执行裁定书》，但该裁定书已被2017年9月28日作出生效的《执行裁定书》
撤销，因此，M公司已经没有申请执行本案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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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关于张三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
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的实体权利存在争议，请求执行法院解决争议而引起的
诉讼。张三因对法院执行的涉案房产有异议，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法院于2019年
4月16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书中写明：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
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
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三作为该裁定的案外人，因
对该裁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张三是适格的诉讼主体，M公司以张三不是适格的
主体，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张三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问题。首先，关于
张三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民事权益问题。张三与S公司网签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签订时间早于A市信用社申请查封的时间，且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张三已足额付清购房
款，S公司亦将涉案房屋交付张三使用，可见张三与S公司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
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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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张三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且已支付了合同价
款，S公司也已将涉案房产转移给张三占有。虽尚未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张三名
下，其原因是S公司尚未对其开发的房产进行初始登记，张三对于未办理房屋权属
过户登记手续并无过错，张三已通过网签合同这一公开行为以及接收涉案房屋等占
有形式，公示了其对涉案房产所有权享有的权利，S公司已不再占有涉案房产，无
权再对该房产进行处置，因此，S公司不再享有所有权者的权益；关于《商品房预
售合同》中买受人是否享有物权期待权优先受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内容可以看出，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价款的消费者，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物
权期待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本案M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债
权系其与A市信用社的债权转让而产生，该债权为一般金钱债权，对执行中查封的
涉案房产不能优先于已支付全额房款的张三的物权期待权受偿。A市信用社与S公司
签订的《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仅为房地产房产所占有的土地，并非对涉案
房产办理抵押。而M公司以涉案房产已办理抵押，该抵押担保物权优先于物权期待
权进行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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